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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蒙古自治區道路改擴建項目的瀝青路面養護維修服務合約 

 

 

 

 

 

 

 

 

 

 

 

英達公路再生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內蒙古英達東方道路再生工程

有限公司(｢英達鄂爾多斯｣) (本公司的附屬公司)與鄂爾多斯市東方路橋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東方鄂爾多

斯｣) 最近訂立一份合約(｢該合約｣)，據此，英達鄂爾多斯已同意就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內蒙古

自治區鄂爾多斯市東康線快速路提供道路改擴建項目的瀝青路面就地熱再生專項施工工程服務。 

 

兹參考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十四日刊發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就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

深悉及深信，東方鄂爾多斯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鄂爾多斯市路通公路養護有限責任公司(｢路通鄂爾多斯｣)的控股公司，東方鄂爾多斯亦被視為本公司

的關連人士。路通鄂爾多斯於英達鄂爾多斯(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擁有 47%股權，因此根據上市規則

第 14A.11 條，路通鄂爾多斯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的主要股東及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本公司認為

將東方鄂爾多斯視為路通鄂爾多斯的聯營公司及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是恰當的。 

 

該合約為根據招股章程中所披露的本公司與東方鄂爾多斯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七日所訂立的瀝青路面養

護服務總協議而訂立的合約。該合約附合早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批准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 章所載的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條款。 

 

該合約是在英達鄂爾多斯的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經公平磋商後協定，並載有瀝青路面養護服務合約

正常商業條款內一般訂有的陳述及承諾。 

 

董事會欣然公佈英達鄂爾多斯與東方鄂爾多斯最近訂立一份合約，據此，英達鄂爾多斯已同意就位

於中國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東康線快速路提供道路改擴建項目的瀝青路面就地熱再生專項施工

工程服務。由於應用於道路改擴建項目，該合約是本公司就地熱再生技術應用的另一重大突破。過

往慣例，改擴建項目一直被認為“新路建設”範籌，絕少採用“道路養護”技術。本集團成功將就

地熱再生技術的應用範籌從“道路養護”範籌擴展至“改擴建”範籌，而且仍然維持瀝青路面養護

服務相對較高的毛利率。這發展表示本集團的技術被業界更為廣泛認可及採納。董事會深信該應用

範籌的擴展將進一步擴張本集團技術的市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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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相信該合約在仍可維持瀝青路面養護服務相對較高毛利率的情況下，可提高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於瀝青路面養護服務市場的佔有率、競爭性及聲譽。該合約亦將就地熱再生技術應用範籌從道路養

護項目進一步擴展到一個新的領域，道路改擴建項目。本公司相信該重大突破可在將來為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本集團｣)帶來更多潛在的商機。 

 

本公司的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英達公路再生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施偉斌 

 

 

 

香港，二零一三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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